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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在 2021
年 6 月 9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后于 2021 年 6 月 11 日（星期五）以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8 人，实际表决董事 8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如下：

一、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拟变更董事的议案》；
经控股股东推荐及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提名张旭华先生为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届
满之日止。上述董事候选人选举通过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
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在《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董事长辞职及

拟变更董事的公告 2021-054》。
二、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的原激励对象张春来先生离职，

根据《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草案修订稿）》规定，已不符合激
励条件，公司拟对该名原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33,350 股 A 股限制
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在《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2021-055》。
三、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第二期）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的原激励对象张春来先生离职，

根据《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草案）》规定，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公司拟对该名原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100,000 股 A 股限制性股票进
行回购注销。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在《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2021-056》。
四、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在《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召开 2021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021-057》。
特此公告  

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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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在
2021 年 6 月 9 日以电子邮件发出会议通知后于 2021 年 6 月 11 日（星期五）以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3 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3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如下：

一、会议以 3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鉴于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的原激励对象张春来先生离职，

根据《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草案修订稿）》规定，已不符合激
励条件，公司现拟按照规定对该名原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33,350 股
A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监事会已对上述回购注销部分 A 股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及涉
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上述回购注销部分 A 股限制性股票的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草案修订稿）》
等相关规定，同意按照规定回购注销该部分 A 股限制性股票。

具体内容详见在《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2021-055》。

二、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第二期）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鉴于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的原激励对象张春来先生离职，

根据《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草案）》规定，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公司现拟按照规定对该名原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100,000 股 A 股限
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监事会已对上述回购注销部分 A 股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及涉及激励
对象名单进行核实，上述回购注销部分 A 股限制性股票的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公司《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草案）》等相关规定，
同意按照规定回购注销该部分 A 股限制性股票。

具体内容详见在《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2021-056》。

特此公告
                                  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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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辞职及拟变更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董事长黄勇峰先生提交的
书面辞职报告。黄勇峰先生因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及战略委员会主任委
员职务，辞职后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黄
勇峰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
及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公司对黄勇峰先生在担
任董事、董事长及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期间的勤勉工作和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
谢！

经核查，黄勇峰先生目前持有公司 A 股股票 180,000 股（含限制性股票 66,700 股），辞
职后将继续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有关上市公司董事减持股份的限制性规定。

经 2021 年 6 月 11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提名张旭华先
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上述董事候选人选举通过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将尽快完成变更董事及选举新任董事
长的工作。在新任董事长的法定选举程序完成之前，黄勇峰先生将继续履行董事长等相关
职责。黄勇峰先生目前仍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将继续履行法定代表人职责直至公司完成
新任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登记之日止。

特此公告
                                            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六月十五日

附：董事候选人简历
张旭华先生，1977 年 3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EMBA。曾任天虹

数科商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副总经理、助理总经理、购物中心事业部总经理、成
都公司总经理、商品中心总经理、君尚百货总经理、采购部经理、招商部部长、万科工业
有限公司市场部职员。

张旭华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票。张旭华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
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合适担任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
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与
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中有关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任职资格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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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 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一期）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

一期）已于 2019 年 1 月 30 日授予完成，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 A 股限制性股票
已于 2021 年 2 月 1 日上市流通。近期，因激励计划的 1 名原激励对象离职，根据《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草案修订稿）》规定，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
现拟对该名原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33,350 股 A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
回购注销。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概述
1. 2018 年 11 月 12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召开，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长期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草案）》及其摘要、《公司 2018 年 A 股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
议案》。独立董事就《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长期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公
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草案）》及其摘要发表了独立意见。

2. 2018 年 12 月 25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召开，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长期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公
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和《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独立董事就《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
性股票长期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
一期）（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发表了独立意见。

3. 2018 年 11 月 13 日至 2018 年 11 月 22 日，公司对本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
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19 年 1 月 5 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
及公示情况说明》。

4. 2019 年 1 月 11 日，公司 2019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长期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
议案》。2019 年 1 月 12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
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 2019 年 1 月 11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和《关
于向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
授予激励对象人员名单进行核查并发表了核实意见。

6. 2019 年 1 月 11 日，公司向 128 名激励对象授予 422.4 万股 A 股限制性股票，占公司
股本总额的 0.97%。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人员
名单再次进行核查并发表了核实意见。2019 年 1 月 30 日，上述 A 股限制性股票已登记上市。

7. 2020 年 1 月 10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召开，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公司拟对 2 名离职的原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47,000
股 A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4.20 元 / 股。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
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股份的数量及涉及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并发表了核实
意见。律师对此发表了相关法律意见。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8. 2020 年 3 月 18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召开，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公司拟对 1 名离职的原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20,000 股 A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4.20 元 / 股。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股份的数量及涉及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并发表了核实意见。律
师对此发表了相关法律意见。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9. 2020 年 4 月 13 日，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审议通过了第九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提交的两份《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 A 股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对 3 名离职的原激励对象合计
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67,000 股 A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4.20
元 / 股。2020 年 4 月 14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10. 2020 年 5 月 11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召
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公司拟对 1 名离职的原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27,000
股 A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4.20 元 / 股。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
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股份的数量及涉及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并发表了核实
意见。律师对此发表了相关法律意见。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1. 2020 年 6 月 4 日，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审议通过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提交的《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公司对 1 名离职的原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27,000 股 A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4.20 元 / 股。2020 年 6 月 5 日，公司披露了《关
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12. 2020 年 7 月 6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召开，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公司拟对 1 名离职的原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20,000 股 A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4.00 元 / 股。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股份的数量及涉及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并发表了核实意见。律
师对此发表了相关法律意见。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3. 2020 年 7 月 23 日，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审议通过了第九届董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提交的《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对 1 名离职的原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20,000 股 A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4.00 元 / 股。2020 年 7 月 24 日，公
司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14. 2020 年 8 月 28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拟对 1 名离职的原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33,000 股 A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4.00 元 / 股。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
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股份的数量及涉及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并发表了
核实意见。律师对此发表了相关法律意见。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5. 2020 年 9 月 15 日，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审议通过了第九届董事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提交的《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对 1 名离职的原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33,000 股 A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4.00 元 / 股。2020 年 9 月 16 日，公
司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16. 2021 年 2 月 4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拟对 1 名离职的、1 名去世的原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 51,359 股 A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4.00 元 / 股。公司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股份的数量及涉及的激励对象名单
进行核查并发表了核实意见。律师对此发表了相关法律意见。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17. 2021 年 2 月 24 日，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审议通过了第九届董事
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提交的《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对 1 名离职的、1 名去世的原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已获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51,359 股 A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4.00 元 / 股。
2021 年 2 月 25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
人的公告》。

18. 2021 年 4 月 12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拟对 2 名离职的原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 40,020 股 A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4.00 元 / 股。公司独立董事对此
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股份的数量及涉及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并发
表了核实意见。律师对此发表了相关法律意见。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9. 2021 年 5 月 7 日，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审议通过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
次会议提交的《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公司对 2 名离职的原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40,020
股 A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4.00 元 / 股。2021 年 5 月 8 日，公司披露了《关
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20、2021 年 6 月 11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
议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拟对 1 名离职的原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33,350 股 A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3.60 元 / 股。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
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股份的数量及涉及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并发表了
核实意见。律师对此发表了相关法律意见。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回购注销 A 股限制性股票的原因
因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的原激励对象张春来先生离职，根

据《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草案修订稿）》规定，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由公司对该名原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33,350 股 A 股限制性股票进
行回购注销。

三、本次回购数量、价格及资金来源
1. 回购数量
公司拟回购注销 1 名离职的原激励对象持有的 A 股限制性股票 33,350 股，占回购前公

司股本总额的 0.01%。
2. 回购价格及定价依据
根据公司《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草案修订稿）》第十二节，

特殊情形的处理，如出现需要回购注销的情况，则公司应回购并注销相应股票，回购价格
为授予价格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定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鉴于 A 股限制性股票禁售期间，公司实施了 2018 年度、2019 年度及 2020 年度权益分派，
根据《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草案修订稿）》规定，公司尚未解
锁的 A 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已调整为 3.60 元 / 股。

因此，公司拟以调整后的回购价格 3.60 元 / 股回购上述原激励对象持有的 33,350 股限
制性股票，加上预留未分配的 2018 年度现金分红、2019 年度现金分红、2020 年度现金分
红及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定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本次所需回购资金合计为 151,823 元。

3. 回购资金来源
本次所需回购资金合计为人民币 151,823 元，均为公司自有资金。
四、本次回购注销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含高管锁定股）

10,674,943 2.45% -33,350 10,641,593 2.44%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424,875,579 97.55% 0 424,875,579 97.56%
三、股份总数 435,550,522 100.00% -33,350 435,517,172 100.00%

本次回购注销将导致公司股份总数减少 33,350 股，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最终
数据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上市公司股本结构表为准。公司
将根据相关规定办理注册资本变更手续。

五、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公司以自有资金对部分 A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及回购数量符合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草案修订稿）》的规定，回购所用资金较少，

不会影响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积极性和稳定性。
六、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拟回购注销部分 A 股限制性股票的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公司《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草案修订稿）》等相关规定，
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我们同意
公司拟回购注销部分 A 股限制性股票的事项。

七、监事会核查意见
2021 年 6 月 11 日，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监事会已对公司拟回
购注销部分 A 股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及涉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本次拟回购注销部分 A
股限制性股票的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草案修订稿）》等相关规定，同意按照规定回购注销该部分 A 股
限制性股票。

八、律师法律意见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符合实施回购注销的前提条件，本次回购注销涉及的回购数量和回购

价格符合《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草案修订稿）》的规定，公司
已为本次回购注销履行的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18 年 A 股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草案修订稿）》的规定。本次回购注销尚需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履行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并办理减资事宜。

九、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 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相关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六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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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 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二期）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

二期）已于 2021 年 1 月 29 日授予完成，目前尚在禁售期。近期，因公司 2018 年 A 股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的 1 名原激励对象离职，根据《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第二期）（草案）》规定，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现拟对该名原激励对象持有的、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100,000 股 A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
下：

一、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概述
1. 2020 年 12 月 4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草案）》及其摘
要等相关议案。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律师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法律意见。

2. 2020 年 12 月 7 日至 12 月 16 日，公司在内部办公网络公示了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的姓名和职务。截至公示期满，公司未收到任何异议，未发现激励对象不符合相关资格的
情况。

3. 2020 年 12 月 15 日，公司收到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次授予方案的批复》（人字 [2020]35 号）》，中国航空
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则同意公司实施本次激励计划。

4.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
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认为列入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所规定的条件，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5. 2021 年 1 月 6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草案）》及其摘要等相关议案，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激励计划，并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6. 2021 年 1 月 7 日，公司在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激励计划草案
公告前 6 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的基础上，披露了《关于公司 2018 年 A 股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在自查期间，未发现核查对象利用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或泄露本
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7. 2021 年 1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激励对象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向 135 名激励对象授予 766 万股 A 股限制性股票，
占本次股票授予登记前公司股本总额的 1.79%。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
事会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律师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法律意见。2021 年 1 月 29 日，
上述 A 股限制性股票已登记上市。

8. 2021 年 2 月 4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拟对 1 名离职的原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150,000 股 A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7.60 元 / 股。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
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股份的数量及涉及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并发表
了核实意见。律师对此发表了相关法律意见。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9. 2021 年 2 月 24 日，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审议通过了第九届董事
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提交的《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对 1 名离职的原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150,000 股 A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7.60 元 / 股。2021 年 2 月 25 日，
公司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10. 2021 年 4 月 12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拟对 3 名离职的原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 120,000 股 A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7.60 元 / 股。公司独立董事对此
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股份的数量及涉及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并发
表了核实意见。律师对此发表了相关法律意见。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1. 2021 年 5 月 7 日，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审议通过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
次会议提交的《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公司对 3 名离职的原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120,000 股 A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7.60 元 / 股。2021 年 5 月 8 日，公
司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12. 2021 年 6 月 11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
议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拟对 1 名离职的原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100,000 股 A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7.20 元 / 股。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
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股份的数量及涉及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并发表
了核实意见。律师对此发表了相关法律意见。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回购注销 A 股限制性股票的原因
因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的原激励对象张春来先生离职，根

据《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草案）》规定，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由公司对该名原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100,000 股 A 股限制性股票进
行回购注销。

三、本次回购数量、价格及资金来源
1. 回购数量
公司拟回购注销 1 名离职的原激励对象持有的 A 股限制性股票 100,000 股，占回购前公

司股本总额的 0.02%。
2. 回购价格及定价依据
根据公司《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草案）》第十二节，特殊情

形的处理，如出现需要回购注销的情况，则公司应回购并注销相应股票，回购价格为授予
价格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定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鉴于 A 股限制性股票禁售期间，公司实施了 2020 年度权益分派，根据《2018 年 A 股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草案）》规定，公司尚未解锁的 A 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
格已调整为 7.20 元 / 股。

因此，公司拟以授予价格 7.20 元 / 股回购上述原激励对象持有的 100,000 股 A 股限制性
股票，加上预留未分配的 2020 年度现金分红及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定期存款利率计算的
利息，本次所需回购资金合计为 764,833.41 元。

3. 回购资金来源
本次所需回购资金合计为人民币 764,833.41 元，均为公司自有资金。
四、本次回购注销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含高管锁定股）

10,674,943 2.45% -100,000 10,574,943 2.43%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424,875,579 97.55% 0 424,875,579 97.57%

三、股份总数 435,550,522 100.00% -100,000 435,450,522 100.00%

本次回购注销将导致公司股份总数减少 100,000 股，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最
终数据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上市公司股本结构表为准。公
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办理注册资本变更手续。

五、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公司以自有资金对部分 A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及回购数量符合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草案）》的规定，回购所用资金较少，
不会影响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积极性和稳定性。

六、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拟回购注销部分 A 股限制性股票的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公司《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草案）》等相关规定，不会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我们同意公司
拟回购注销部分 A 股限制性股票的事项。

七、监事会核查意见
2021 年 6 月 11 日，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监事会已对公司拟回
购注销部分 A 股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及涉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本次拟回购注销部分 A

股限制性股票的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草案）》等相关规定，同意按照规定回购注销该部分 A 股限制性
股票。

八、律师法律意见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符合实施回购注销的前提条件，本次回购注销涉及的回购数量和回购

价格符合《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草案）》的规定，公司已为本
次回购注销履行的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18 年 A 股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草案）》的规定。本次回购注销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履行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并办理减资事宜。

九、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 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相关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六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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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 2021 年 6 月 11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定召开公司 2021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 股东大会届次：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4.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 年 7 月 1 日（星期四）下午 14:5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 年 7 月 1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7 月 1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7 月 1 日 9:15 至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5. 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众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
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 会议的股权登记日：
（1）A 股权登记日：2021 年 6 月 22 日（星期二）；
（2）B 股权登记日：2021 年 6 月 25 日（星期五），B 股最后交易日为 2021 年 6 月 22 日（星

期二）。
7. 出席对象：
（1）截止 2021 年 6 月 22 日（B 股最后交易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
席本届股东大会，行使表决权。股东委托的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授权委托书附后）；

（2）本公司董事、监事；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一道飞亚达科技大厦 20 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00《关于拟变更董事的议案》；
2.00 《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3.00 《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以上议案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 2、3 经公司第九届监事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6 月 15 日披露于《证券时报》、《香
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上述议案，公司将对中小股东进行单独计票。本次会议议案 1 属普通决议议案，须经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表决通过；议案 2、3 属特别决议议案，须经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表决通过。

三、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所有议案） √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拟变更董事的议案》 √

2.00
《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3.00
《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方式
1. 法人股东应持单位介绍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或法

人代表证明书及出席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2.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授权委托代理人持代理人及委托人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3.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股东请仔细填写《股东

参会登记表》（格式附后），以便登记确认。来信请寄：深圳市南山区飞亚达科技大厦 20
楼，邮编：518057（信封请注明“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字样）。

（二）登记时间
2021 年 6 月 30 日，9:00—12:00；13:30—17:30
2021 年 7 月 1 日，9:00—12:00
（三）登记地点及联系方式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一道飞亚达科技大厦 20 楼
联系电话：0755-86013669 
传真：0755-83348369
联系人：熊瑶佳
（四）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等费用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http://

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的内容和格式详见
附件 1。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五日

附件 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 投票代码：360026，投票简称：亚达投票。
2. 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 股东对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投票时间：2021 年 7 月 1 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
2. 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7 月 1 日 9:15 至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
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
目查阅。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 2：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股东账号： 持股数（A/B 股）：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时间： 有效期限：

委托人签字（盖章）：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如下授权代为行使表决权。委托人对会议议案表决如下
（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所有议案）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拟变更董事的议案》

2.00 《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3.00
《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香港商報訊】針對13日七國集團（G7）康沃爾峰
會公報在新疆、香港、台灣等問題上對中國提出批評
和要求，中國駐英國使館14日予以駁斥，並指七國集
團峰會公報涉華言論歪曲事實、顛倒是非。中國駐加
拿大使館發言人當日亦對G7峰會期間加方領導人等涉
華錯誤言論作出回應，批評加方罔顧事實、顛倒黑
白，挑釁中國、製造對抗。

據中國駐英國大使館網站14日消息，使館發言人表
示，七國集團峰會公報在新疆、香港、台灣等問題上
發表了歪曲事實、顛倒是非的言論，對中方進行蓄意
污衊，對中國內政橫加干涉，這是對國際關係基本準
則的嚴重違反，進一步暴露出美國等少數國家的險惡
用心，我們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發言人強調，我們敦促美國及七國集團其他成員尊
重事實，認清形勢，停止污衊中國，停止干涉中國內
政，停止損害中方利益。

中國駐加拿大使館發言人表示，加拿大總理杜魯多
13日在G7峰會後舉行記者會，再次炒作加公民個案，
污稱中方搞 「任意拘押」 「脅迫外交」，就中國人權
等問題大放厥詞，並再次鼓吹所謂 「基於規則的秩
序」，叫囂共同應對中國。發言人說，加方指責中方
搞 「任意拘押」 「脅迫外交」完全是一派胡言。同
時，加方甘心充當美方打壓中國的幫凶，在中國公民
孟晚舟未違反任何加法律的情況下，將其拘押已超過
兩年半，這才是不折不扣的任意拘押和脅迫外交。

徹查原因依法依規嚴肅追責
湖北十堰燃氣爆炸事故發生後，國務院安委辦、應

急管理部持續調度現場救援處置進展，立即派出由應
急管理部領導帶隊的工作組趕赴現場指導事故處置工
作。應急管理部已聯合住建部等部門推動各地區全面
摸排使用燃氣的集貿市場、餐飲等生產經營單位底
數，盡快安裝燃氣洩漏報警裝置等。

14日，國務院安委辦、應急管理部召開全國安全防範
工作視頻會議，國務院安委會副主任，應急管理部黨委
書記、部長黃明強調，要深刻汲取湖北十堰燃氣爆炸事
故教訓，舉一反三，嚴格落實地方各級黨委政府安全生
產領導責任、各相關部門安全監管責任和企業主體責

任，深化各地區、各重點行業領域隱患排查治理，進
一步加強安全監管和執法檢查，堅決遏制各類事故多
發勢頭，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和財產安全。

13日晚，國務委員、公安部黨委書記、部長趙克志在
公安部情報指揮中心主持召開部黨委會議和全國公安機
關視頻調度會，部署全國公安機關舉一反三、壓實責
任，增強政治敏銳性，全面排查各類安全隱患，防範重
大突發事件發生。

應勇：盡快成立事故原因調查組
14日上午，湖北省委書記應勇在省應急管理廳指揮

中心主持召開視頻調度會，應勇強調，要盡快成立事
故原因調查組，全面深入查明原因，嚴肅追責問責。

應勇指出，當務之重、重中之重還是救人。搶險
救援要科學組織，爭分奪秒，在注重救援人員安全
的同時，加快現場搜救進度，結合失蹤人員排查，
加強信息比對，全力以赴搜救生命。

國家衛健委派第二批專家組支援
國家衛健委網站14日消息，國家衛健委工作組已於

14日上午趕赴十堰，協調指導傷員醫療救治。國家衛
健委在前期派出國家級醫療專家的基礎上，於13日晚
再次從北京天壇醫院、北京積水潭醫院、北京市創傷
學會、上海瑞金醫院、上海華山醫院、東南大學附屬
中大醫院調派專家，組成第二批國家級醫療專家組趕
赴當地，進一步加強醫療救治力量。

此外，湖北省衛健委派出的省級專家40人，包括重
症醫學、神經外科、燒傷科、創傷外科、骨科、心理危
機干預等領域專家已到達十堰市並開展醫療救治工作。

國家、省、市聯合醫療專家組，對所有傷員逐一開
展巡診，一人一策制定方案，全力進行救治，並積極
做好所有傷員和罹難者家屬的心理撫慰工作。

湖北十堰事故已致25死
現場搜救仍在繼續，國務院安委會掛牌督辦

【香港商報訊】湖北省政府新聞辦公室14日晚通報，截至目前，十堰市張
灣區燃氣爆炸事故已經造成25人死亡，目前現場搜救仍在繼續。據應急管理
部網站消息，國務院安委會決定對該起事故查處進行掛牌督辦。

中方批G7公報涉華言論
歪曲事實 顛倒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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